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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门推出一系列“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措施
1 1月 1日起公安部门在全

国 全 面 推 行 国 产 小 客 车 新 车
上牌“一件事”，同时推出 6 项
公安交管“一网通办”服务新
措施，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服
务质效，更好服务群众出行。

首 先 是 全 面 推 行 国 产 小
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便利
群众购车上牌，全面推行车辆
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
信息联网，优化车辆生产、销
售、保险等环节流程对接。一
是全链条信息共享，减少办事
材料。与税务、金融监管等部
门信息联网，共享核查车辆销
售发票、购置税、保险等信息，

实 现 国 产 小 客 车 上 牌 全 业 务
数字化办理，群众办理业务时
免予提交纸质材料。二是一站
式新车上牌，减少办事时限。
群 众 可 通 过“ 交 管 1 2 1 2 3 ”
A p p ，网 上 集 成 选 车 、购 险 链
接和选号、上牌等服务，一站
办结所有选号上牌业务，实现
足不出户登记上牌。三是集成
式一网通办，减少办事环节。
通过数字化、集成式服务，群
众 购 车 上 牌 只 需 在 互 联 网 端

“只进一个门”，不再需要到办
事 窗 口 办 理 业 务 ，免 于 多 部
门、多窗口来回往返，大大减
轻群众办事负担，营造良好的

消费环境。
推出了 6 项公安交管“一

网通办”服务新措施，创新“互
联网+交管”服务改革创新，运
用公安交管大数据服务民生、
赋能发展，不断优化群众网上
办事体验。一是网上办理解除
机动车抵押登记。推进与金融
机 构 机 动 车 解 除 抵 押 信 息 联
网 核 查 ，通 过“ 交 管 1 2 1 2 3 ”
A p p、短信等方式提醒机动车
所有人，实现网上直接办理解
除 抵 押 登 记 ，免 予 到 窗 口 办
理。二是网上补换领机动车登
记证书。对机动车登记证书灭
失、丢失或者损毁的，便利机

动车所有人通过“交管12123”
App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
书。三是推行机动车转籍信息
网上转递。全面推行机动车档
案电子化网上转递，申请人可
以 直 接 到 车 辆 迁 入 地 申 请 并
办理机动车转籍，无需再回迁
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四
是 便 利 网 上 办 理 驾 驶 人 考 试
业务。对无法按照预约时间参
加驾驶人考试的，允许申请人
通过“交管1 2 1 2 3”App提前一
天取消考试；对学员报考后申
请变更准驾车型的，便利通过

“交管12123”App进行办理。五
是网上申请校车驾驶资格。便

利通过“交管1 2 1 2 3”App申领
校车驾驶资格，免予提交纸质
申请材料，公安交管部门联网
核查申请人申请条件，对符合
条件的，签注驾驶证或者重新
制作并邮寄驾驶证。六是推行
网上办理大件运输车辆临时号
牌。对大件运输车辆已经在企
业所在地公安交管部门按规定
申领过临时行驶车号牌，且规
范使用临牌从事大件运输的企
业，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
向企业所在地公安交管部门为
该车辆再次申领临牌，不需要
提交纸质申请资料，服务大件
运输行业规范发展。 (刘峰)

枣庄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近期，枣庄公安交管部门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电动自行车交
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其便
捷、经济的特点，已成为广大群众
日常出行的“主力军”。截至目前，
全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
221 . 7万余辆，并保持逐年增长的
态势，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特别
是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
盔、闯红灯、逆行、超速、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违法载人等行为较为
突出，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还增加
了交通事故风险，对自身和他人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枣庄交
警在全市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利
用三个月的时间，提升头盔佩戴
率，整治重点违法行为，消除道路
交通风险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城区
所有主次干道，重点商圈、学校、
医院等周边区域，以及穿村过镇
通行频次高的路口路段、农村出
行集中区域。行动中，坚持宣传先
行，营造浓厚氛围。依托交通安全
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

“七进”载体，针对“一老一小”等
重点群体加强分类宣传，教育提
醒骑乘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遵规守法出行。利用LED显示屏、

“两微一抖”等媒介平台，加强对
电动自行车有关执法政策调整、
开展集中整治等方面的报道，营
造“铺天盖地”宣教氛围，最大限
度提升集中整治覆盖率、知晓率、
影响力。坚持科学管控，精准施策
治理。紧盯路面主战场，分析近3
年来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路段”

“高危违法行为”“高发时段”等方
式，建立事故风险图谱、违法多发

区域热力图，科学性、针对性部署
警力开展集中整治。

在此基础上，实行“高峰劝导
+平峰管控”的模式，在交通流量
大的路口，高峰时段安排警力值
守，重点进行劝导和快速处置；平
峰时段，在问题突出区域集中警
力，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持续
开展集中行动，严厉查处未佩戴
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等“五类
重点违法”行为。另外，依托现有
的视频监控资源，通过视频巡检、
人脸识别、号牌识别等技术手段，
对违法行为进行采集。对于被记
录到的违法行为，采取点对点通
知行为人的方式进行处理，确保

“采集一起、处理一起”。对于多次
违法或经通知拒不处理的，采取
上门查处、到所在单位进行“面对
面”教育处理的方式，实现处罚一
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刘峰)

枣庄一人被终生禁驾

为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警示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以
此为鉴，安全守法出行。近日，枣
庄交警向社会公开发布今年第十
批终生禁驾名单，1人“榜上有
名”。

2024年5月26日23时39分
许，王某驾驶鲁DP***9号小型
轿车(附载李某水、李某阳)沿长
白山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事故地
点处向东转弯时，与沿长白山路
由南向北行驶刘某春驾驶的鲁
DW***2号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刘某春、王某、李某水、李
某阳受伤，两车损坏。李某阳经医
院抢救无效于5月27日死亡。2024
年7月10日经薛城交警大队依法
认定，王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2025年9月5日，薛城区人民法院判
决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101条规定：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
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各位
驾驶人如果不想被终生禁驾,切
记开车上路行驶时一定要严格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谨慎
驾驶，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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